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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财政部、中国

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

局联合下发的（93）财预

字 145 号文件精神，从

1994 年起，中企机构将

对中央预算收入征收缴

库情况进行核查与对

帐。为此，今年以来，财

政部驻湖北襄樊中企组

立足从早动手，积极摸

索对帐方法，探索对帐

路子，选准工作重心，实

行重点突破，迅速将对

帐工作在本地区推开。

一、精心办好对帐

试点，积极探索对帐路

子

对中央预算收入实

行对帐是中企部门一项

崭新的工作任务，没有

现成的模式和路子。2

月底，襄樊中企组会同

湖北中企处，选择中央

企业门类比较齐全、财

政收入过亿的枣阳市开

展了中央预算收入对帐

试点工作，在取得当地

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配合

后，经过近半个月的努

力，先后翻阅金库原始

凭证一万多张，抄摘记

录原始数据 16 页，圆满地完成了试点任务。通

过试点，一是熟悉了中央预算收入在本区域的

基本构成及其征收与报缴的有关程序，进一步

明确了地市中企机构中央预算收入对帐的主要

对象和工作重心，同时，也对中央预算收入的征

收、国库记录、报解与上划等主要环节及其相互

之间的联系等，有了感性上的认识；二是查出各

类违纪金额 145.3 万元，并初步掌握了中央预

算收入违纪的共性问题和基本特征；三是初步

摸索了对帐工作的基本路子，为全面开展中央

预算收入对帐工作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二、抓住对帐工作重心，实施重点突破策略

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工作全面展开以后，出

现了对帐工作量大、时间紧与中企机构工作任

务多、精力有限的矛盾。对此，襄樊中企组在全

面掌握所辖区域中央预算收入底子的基础上，

采取“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突出重点，主攻突

破”的策略，明确坚持“八个核实”，牢牢抓住对

帐工作的“四个重点”，逐步将对帐工作引向深

入，收到了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到 4 月底，共对

48 家一二级中央企事业单位今年 1— 4 月的中

央预算收入征缴情况进行了对帐，占应对户数

的 86% ，共查出各类有问题金额近千万元，其

中税务机关设置过渡帐户 231 万元，导致增值

税少入中央库 162 万元，不合理压库 391 万元。

坚持“八个核实”：一是核实企事业单位税

费缴纳报表的填报情况，重点查看税票填制有

无错列税种、混淆级次等问题；二是核实金库报

表，重点检查有无错划比例、混淆级次、少转中

央预算收入问题；三是核实地方收入错入错划

为中央收入的问题；四是核实企业缴纳税费与

金库实际入库的一致性，查明压库、跨期未入库

的原因；五是核实企业上交中央预算收入与国

库反映中央预算收入的一致性，将中企组编制

的《中央预算收入对帐表》与金库报表进行核

对，看其是否相符，同时将抄录的金库入库凭证

与企业上交的影印件进行逐一核对，对不相符

的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查明原因；六是核实企

业报表，重点对有消费税、增值税、专项收入上

交任务的企业和非银行金融企业上交所得税情

况进行定期检查，看有无拖欠、偷漏、挤占中央

预算收入的行为；七是定期检查专业银行对中

央预算收入的解缴情况，对压库、挤占中央预算

收入的问题进行处理；八是核实税务机关税费

征缴情况，确保中央收入及时足额地征收。

突出“四个重点”：经过逐一分类排队，襄樊

中企组选定了四个重点作为对帐工作的主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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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关键突破口。一是突出重点税种。构成中

央预算收入的税费种类较多，他们结合襄樊地

区的实际，确定对中央及地方企事业消费税、增

值税、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固定

比例分成及有关专项收入进行对帐。其中消费

税、增值税又是中央预算收入的大头，1994 年，

上述两项收入占全市中央预算收入的比例高达

95%以上。因此，他们明确提出把消费税的征解

全过程和增值税划解比例作为对帐工作的重

点，实行全方位的审核与对帐。二是突出重点行

业。电力企业、烟草工业在该市中央预算收入中

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且属于就地征收，就地入

库，是中央预算收入征缴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

的“敏感”环节。为此，他们拿出主要精力，分别

与两个行业的市级主管部门及市县两级税务机

关取得了联系，共同研究行业对帐路子，实施重

点检查，并对其中的疑点问题追根溯源，一查到

底。4 月中旬，在对某县电力局税收解缴情况进

行核对时，发现企业今年一季度实际上交与金

库反映数有较大的出入。专班人员抓住这一线

索，在企业、国库及专业银行之间匆忙奔波，深

挖细查，查出该县税务征收处将供电局上交的

电力产品税一不填征收日期，二不填预算级次，

三不缴入国库，长期存入税务征收处在专业银

行开设的帐户，金额达 231 万元。三是突出重点

企业。主要是把生产规模大、利税大、中央收入

比重大的襄樊、枣阳两个卷烟厂作为对帐工作

的重中之重，严格按照对帐的基本要求，对其各

类税收的实现、征收、划缴、入库等逐月、逐笔进

行全方位的核对，仅一季度就核对各类税票

150 多张，金额 3 452 万元。通过认真细致的核

对，发现了中央预算收入入库率低，中央与地方

税收入库比例失衡等问题。如某卷烟厂一季度

共入库增值税 1 140 万元，比实际实现数多收

446 万元，而入中央金库的消费税仅为 148 万

元，不到当期实现数的 13%。对此，他们及时与

有关部门及企业进行了沟通，明确指出问题的

严重性，要求限期改变这一不正常的状态，确保

中央收入及时、足额地缴入中央金库。四是突出

重点区域。即把中央企业门类较为齐全、中央预

算收入较为集中的襄樊市区及有关县市等作为

对帐工作的重点地区，注重把工作重心适当向

这一区域倾斜。由于抓住了大户，选准了重点，

襄樊中企组的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工作快速迈上

了良性的运行轨道。

三、几个具体问题及建议

虽然中央和省相继制发了有关文件，对对

帐的一些具体工作提出了较为规范性的要求，

但从襄樊中企组实践来看，在实际操作中仍有

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突出表现为“五

难”：第一，相关关系难协调。中企部门与地方政

府及财政、税务的关系很难处理。在前四个月的

对帐中，对帐人员坐“冷板凳”，见“冷面孔”，听

“风凉话”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金库、税务部门

还表现出不愿合作的态度。即使中企关系得到

理顺以后，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仍不可能得到

根本性的改变，这给对帐工作的长期开展带来

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第二，部分问题难处理。一

是对收“过头税”或企业大量欠税的问题难以处

理，比如对税务机关人为缓征中央预算收入的

行为，由于没有具体的法规约束，中企机构能做

到的仅仅只是讲讲道理而已，在实际执行中往

往难以奏效。二是对财政部 145 号文件明确指

出的人为压库这个老大难问题，也没有行之有

效的办法加以解决。第三，地方企业上交中央预

算收入难核对。财税体制改革以后，地方企业也

有上交中央预算收入的项目，主要涉及上交消

费税和增值税的企业，而中央 145 号文件对这

一部分收入的对帐没有提及，致使中央预算收

入对帐工作缺乏完整性。第四，工作量大，企业

及相关部门难以承受。对帐工作步入正规以后，

企业每月都要向中企部门报送影印件和中央预

算收入缴纳情况表，中企机构也要逐月到金库

进行核对，工作十分繁杂，特别是襄樊、枣阳两

个卷烟厂之类的纳税大户，每月的税票近百份，

久而久之，国库和企业难免会出现厌烦和抵触

情绪。第五，工作量大与时间紧的矛盾难解决。

在对一季度一二级核算单位的对帐中，共收集

税票 400 多张，翻阅金库凭证 18 本，再加上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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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处理，前后花费二十多个工作日 ，如果对所有

一二三级核算单位逐笔逐月进行核对，在时间

上根本无法保证。

为使中央预算收入对帐工作尽快步入正规

化、科学化的轨道，并能有效地发挥维护中央财

政利益，防止中央收入流失的作用，当前必须对

上述问题进行认真分析与研究，并拿出切实可

行的措施与对策。我们建议：1.从速理顺各方关

系，其中最迫切的是要明确中企部门的地位，使

其能够名符其实地开展工作。否则，拖的时间越

长，工作越被动。 2.强化法规约束能力，加紧制

定详细的法规细则，明确中企机构对对帐工作

中发现的挤占 、截留中央财政收入等行为拥有

处罚权。其中，对违纪金额较大、性质较为严重

的，应站在维护财税体制改革的高度，依法予以

严肃处理，该没收的没收 ，该罚款的罚款，该撤

职的撤职，该法办的法办，绝不能姑息迁就。 否

则，加快分税制改革，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将

受到严重的影响。3.进一步协调与税务 及国库

等部门的关系，改革影印件报送制度。在经过一

定时期的实践后，可尝试推行由征收机关及国

库在中央企业报送的缴库情况表上签字盖章制

度，或在涉及中央财政收入税票中添设一联“对

帐用票”，由征收机关逐月整理后转交中企机

构，以此取代缴税影印件，减少工作量，提高工

作效率。4.进一步规范统一对帐操作方法，培训

人员运用微机操作，进行统计、汇总分析。 5.针

对任务重时间紧的实际，可考虑按季进行对帐，

或者采取定期、不定期检查的方式。特别是用检

查的方式代替对帐，我们认为不仅 可以解决人

少事多的矛盾，而且还会在对问题的处理等方

面获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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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家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客 观需要，将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改为

分税制。国库工作是国家预算执行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办理国家预算收支的重要基础工

作，充分发挥国库的职能作用，对分税制财政管

理体制的正常运行，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

试就国库如何适应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谈点不成

熟的看法。

一、完善现行国库体制，建立和健全与分税

制财政管理体制协调运作的国库运行机制。分

税制按税种划分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之

后，现行“一库两责”的国库体制也要相应地改

革，建立在执行国家统一政策的前提下，中央国

库与地方国库业务分开、分别向中央财政和地

方财政负责的明确对应关系的管理体制，即：中

央国库实行业务上垂直领导的管理体制，地方

国库实行中国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

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的管理体制。在分设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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